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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強烈反對歐
洲議會通過涉及香港的所謂決議，並就歐洲議
會對香港作出無理指控，以及藉黎智英案抹黑
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予以強
烈譴責，以正視聽。

批肆意污衊和攻擊 顛倒是非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歐洲議會以偏概

全、譁眾取寵，對香港國安法的重大歷史意義
及其對香港特區帶來的積極影響視若無睹，反
而扭曲事實、抹黑香港特區和香港國安法及特
區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但對其他國家
政府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嚴厲執法，卻不曾
置喙，這全然是卑劣政治操作，必須嚴厲直斥
其非，並讓世人看清歐洲議會不顧廉恥的『雙

重標準』。」
「此外，歐洲議會沒有尊重特區法庭基於事

實和證據就黎智英案所作的獨立審判、拒絕正
視裁決理由羅列的各項證據、拒絕理解法庭的
考慮和裁決理由，就肆意發動攻擊，污衊和攻
擊特區政府，完全歪曲事實、顛倒是非，其險
惡用心昭然若揭。」
發言人強調，法庭就黎智英案的定罪裁決絕無

任何政治考慮，「法庭就黎智英案頒下的裁決理
由長達855頁，完全公開供公眾查閱，鉅細無遺
地說明法庭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
裁定黎智英和三間被告公司有罪的理由。法庭在
裁決理由中清楚表明，黎智英並非因其政治觀點
或信念受審。法庭的定罪裁決有理有節，充分展
現法庭嚴格依照法律和證據作出裁決，不受任何

干涉，更絕無任何政治考慮。」
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是法治社會，一直

秉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原則。香港國安法
第五條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條明確訂
明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
堅持法治原則。倡議某種背景的人或組織不應
就其違法行為和活動受到法律制裁，等同給予
其犯法特權，完全違反法治精神。」

指黎智英是外力代理人
發言人重申：「黎智英案與新聞自由完全無

關，各被告多年來是利用新聞報道為幌子，行
禍國害港之實。黎智英根本就是一系列反中亂
港事件的背後推手，是切切實實外部反華勢力
的代理人。本案公開審訊中，揭示了黎智英密

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
其中一名高層人員甚至稱之為『鳥籠』自
主。」
發言人又強調，黎智英的健康受到適切照

顧，「黎智英在羈押期間所獲得的醫療服務是
完備的……在2025年8月的公開法庭聆訊中，
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已向法庭清楚表明，
黎智英在獄中一直獲得適切的治療和待遇，懲
教院所為黎智英每日安排醫療檢查，且對黎智
英在懲教院所內獲得的醫療服務沒有任何投
訴，法官表示懲教署值得稱讚。於1月12日的
法庭公開聆訊中，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確
認黎智英就他的羈押安排沒有任何投訴……任
何借本案炒作詆毀香港特區法治和人權狀況的
人，都是歪曲事實、毫無誠信之徒。」

特區政府嚴斥歐洲議會炒作黎智英案抹黑港

何俊仁承認煽動顛覆政權罪候懲
案情：採用違反國家憲法的非法手段 以達其顛覆國家政權的非法目標

已解散的「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

及鄒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昨日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開審，由香港國安法指定

法官李運騰、陳仲衡、黎婉姬審理。被告之一何俊仁當庭

認罪，法庭首先處理其認罪案情。案情指，「支聯會」何

俊仁等人多年來從各種途徑或渠道公開宣揚其主張，煽動

他人個別或共同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在顛覆

國家政權的行為，採用違反國家憲法的非法手段，以達到

其非法目標。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何俊仁繼續支持「支聯

會」的主張。法官裁定何俊仁罪成，待案件審結再處理其

求情和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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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連任香港
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毛樂禮
表示，過去一年地緣政治
複雜多變，香港各方面或
多或少受到直接或間接影
響，過去幾年香港有新法
例或規則，涉及的個案陸
續排到法院審訊，尤其與
國家安全有關的案件，有
關審訊和裁決受到各方關
注，甚至引起質疑或批
評，包括是否有被告因政
治原因而被定罪、批評法
官及香港法律體系等，而
這種針對司法機構、法官
或控辯雙方法律代表的攻
擊似乎越來越多及明顯。
他表示，當市民大眾分
析案件裁決或判詞時，可
以作出批評，如理性和客
觀並無問題，「我希望大
眾不要用政治去判斷法
治，請讓司法回歸司法，
讓法院可以繼續以獨立、
不偏不倚原則，按照法例
及證據判案。我們不希望
那件事是純粹說我不喜歡
個結果，或者我喜歡A不
喜歡B。」
他強調，有信心本港法
官審訊時不會考慮非法律
的因素。「維護我們的司
法制度及司法機構是保護
市民權利及保障社會。」
大律師公會亦會謹守崗
位，代表有需要的當事人
確保審訊過程公平。

海事處已採系統性方針落實五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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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2年港燈員工及
家屬乘搭「南丫四號」出發往維港觀賞煙花後，
被港九小輪「海泰號」撞穿船身而沉沒，最終導
致39人遇難，死因庭裁判官周慧珠昨日續就死因
研訊聚焦的6項議題中餘下的5項作出裁決，指要
求海事處每年核對圖則及修正結構問題「是不可
行、不切實際」，又指海難反映海事處內部的系
統性缺失，並對海事處、船廠、港燈等研訊各方
提出多達14項建議，包括海事處須繼續保持與各
界溝通，確保實際運用規例時有清晰的理解。

驗船前應確認有無改動
周官給予海事處 4項建議，包括須繼續與船
廠、營運商和專業團體保持定期溝通，確保實際
運用規例時有清晰的理解；實施申報系統，要求
船東每次驗船前，確認前次驗船以來有否任何改
動；繼續檢討海員的工作時間和休息安排，集中
識別日常運作中觀察到海員出現疲勞的風險，而
非引入新的硬性規則；繼續以本地船隻諮詢委員
會為平台，檢討海員的工作時間和休息安排。

船舶結構改動須申報
對財利船廠及所有建造第一類船舶的船廠，
周官給予5項建議：包括在船舶建造審批後進行
任何改動，須通知海事處，不論該改動是否影
響船舶結構或穩性；為每艘建造中的船舶採用
正式的「檢查與測試計算」，提供全面的清
單，列明所有須檢查和測試的項目；備存清晰
且最新的組織架構圖，明確界定參與船舶設
計、穩性計算及監督建造的人員職責，匯報從
屬關係；維持文件管控制度，確保所有設計和
建造圖紙妥善更新及交互核對；建立中央檔案
庫，保留每艘船的所有設計圖紙、穩性數據、
審批通訊和驗船紀錄。
對港燈的建議只有一項，須確立正式的船舶驗
收和移交程序，確保每艘新船經獨立驗證，核實
符合合約規格和經海事處審批的圖紙，尤其要注
意水密完整性和穩性特徵。

海員疲勞應如實表達
對港九小輪及其他提供專線載客服務的持牌渡

輪營辦商的建議有4項，包括透過定期簡報加強
其海員對疲勞的認知，確保充分了解在疲勞狀態
下工作的風險，以及他們負有在情況所需時申報
不適宜執勤的責任；對海員保持開放渠道，讓他
們無懼處罰下提出與疲勞相關的憂慮；實施常規
流程，收集海員對工時和疲勞的反饋；為舵手和
船員提供定期航行和雷達培訓。
周官認為，本次海難反映海事處內部的系統性

缺失，這個缺失並非需否裝水密門，而是後來無
人發現水密門沒被安裝，反映海事處作為監管機
構的不足。「南丫四號」的設計標準及當年的規
管要求是「一艙進水不沉」，周官引述獨立調查
專家Armstrong的報告強調，儘管缺少水密門加快
「南丫四號」沉沒，但它最終會下沉是因為其本
身為「一艙進水不沉」為標準的船隻，但被撞穿
了兩艙。

驗船主任兩證詞矛盾
周官批評，海事處時任驗船主任梁維學於死因

研訊中指自己在1996年不認識「船總長度一成」
規則，亦沒有參與審批圖則，直到2012年海難事
故發生後才得知規則。不過，他在獨立調查委員
會中，不但詳細解釋了「船總長度一成」規則，
更確認在1996年有參與審核「南丫四號」的傾斜
測試及穩定性計算書等，明言自己作為驗船主任
的職責，包括審核圖則及計算穩定性等。由於兩
者證詞存在顯著矛盾，建議轉交律政司跟進。
最後，周官向罹難者家屬表達深切慰問，希望

各方在痛失39條人命後能有所警惕。
港燈在死因庭昨日完成宣讀判詞後，表示尊重

死因庭裁決，會仔細審視判詞內容，並評估任何
可以進一步提升安全及管理水平的空間，在可行
的情況下予以落實，「這宗事故對公司而言極為
沉痛，我們再一次向已離世的同事和其他罹難者
的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

香港文匯報訊 死因裁判法庭昨日完成宣讀
2012年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罹難者死因的裁
決。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尊重死因庭裁
決，並會仔細研究和認真跟進判詞，同時向死
者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事故發生以來，政
府對事故進行了兩項調查，包括由根據《調查
委員會條例》成立的事故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
查和由前運輸及房屋局領導進行的內部調查，
以及接納了各項調查的專家報告。
局方一直督促海事處努力跟進調查委員會
及專家提出的建議，並採取系統性方針，全
面落實五大類措施，以加強保障海上安全，
避免類似事故發生。措施包括：
（一）提升船上安全規範：包括規定所有
載客船隻的水密門須裝設警報器、規定水密
門標示的要求、改善救生衣標示和放置位
置，以及訂明座椅固定於甲板的標準等；
（二）提升圖則審批和驗船水平：包括就
本地船隻增設專責圖則審批小組；引入標準
化驗船及圖則審批程式，以及實施建造高風
險船隻質保計劃（ITP），規定船廠、船東與
海事處三方在建造高風險船隻前，須就重要
測試項目及相應的驗收準則達成共識，以釐
清在設計及規管要求上的誤解或不明之處，
確保全船水密性和符合規管與合約要求；
（三）提升業界運作安全：包括推出成人
和兒童兩用救生衣、制訂海上安全（酒精及
藥物）條例來規管海上醉駕和藥駕行為，以
及強制規定船上瞭望安排等；
（四）加強業界專業水平及安全文化：包括
推出快速客船批註，以提升相關船隻上船長和
輪機操作員的航行操作及緊急應變能力，以及
引入本地船舶安全管理系統等；以及
（五）系統性改革海事處管理及監管制

度：包括加強海事處職員的專業培訓、推出
電子驗船系統，以及實施電子證書等，以提
升工作效率和質素。
對涉事海事處職員的責任，前運輸及房屋局
已於2014年4月把內部調查報告轉交公務員事
務局跟進，而公務員事務局已按前運房局報告
的建議和律政司的相關法律意見，根據紀律程
序採取行動並完成跟進相關個案，另有兩名涉
事海事處職員刑事罪名成立，被判入獄。

全面跟進死因裁判官建議
針對死因裁判官給予海事處的建議，包括

（一）與船廠、海上運輸服務營運商及相關專
業團體定期接觸，或透過發出簡易指引或澄
清，以確保他們了解相關規例的實施方法；
（二）實施新制度，要求船東在定期驗船前確
認在上次驗船後沒有被改裝；（三）繼續檢視
海員的工時和休息安排，尤其專注於查找日常
運作上的疲勞風險，而過程中應諮詢主要渡輪
服務營運商，以及應繼續利用本地船隻諮詢委
員會的平台作相關討論；以及（四）向業界發
放死因裁判官給予財利船廠的建議資訊，海事
處將認真研究跟進。就第一項建議，海事處一
直加強與業界溝通，並已實施本地安全管理系
統，以主動風險管理的方針，加強與業界就海
上安全相關事宜上的溝通；有關第二項建議，
海事處正積極籌備在目前驗船制度下，要求船
東在驗船前確定船舶沒有作未獲允許的改裝；
就第三項建議，政府會檢視本地船隻海員的工
作環境及情況，並會充分諮詢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就第四項建議，海事處會就此與其他船廠
聯繫。
發言人表示，政府將繼續與業界攜手合
作，協力提升海上安全。

本案4名被告依次為「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及
鄒幸彤，同被控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

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
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支聯
會」、李卓人及鄒幸彤不認罪受審。

多年謀求施行「五大綱領」
控方昨日在庭上讀出何俊仁認罪案情，羅列了何俊仁歷
年的公開發言。案情指，「支聯會」自成立以來，一直主
張所謂「五大綱領」，包括針對國家憲制及根本制度的根
本主張和目標，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廣泛鼓吹及傳揚
其主張，有關行為構成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
控方指出，「支聯會」多年來從各種途徑或渠道公開
地傳揚其主張，並謀求將其綱領或主張付諸實行，煽動
他人採用違反國家憲法的非法手段顛覆政權。
案情提到，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發生連串涉及暴力和
違法行為的社會事件，當時「支聯會」繼續鼓吹其主
張。2020年5月，國家開始香港國安法立法程序，何俊

仁同年6月推動集會，並重申「支聯會」所謂的「五大
綱領」。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何俊仁等人繼續煽動他人
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他曾揚言：「我係寧願承受法律
嘅後果，呢個係好簡單！」

有組織性公眾性持續性
案情指，「支聯會」有組織性，有恒常架構、部門及
成員等組織人手的作為；有公眾性，涉及在理念層面以
鼓吹及傳揚其主張等獲得認同的作為；有持續性，何俊
仁等人利用不同途徑或渠道，鼓吹及傳揚其主張，從而
煽動他人個別或共同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
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本案提出起訴時，「支聯會」仍是「法人團體」。國
安法生效前後，何俊仁和李卓人、鄒幸彤曾在不同時間
擔任「支聯會」董事、常委。何俊仁一直參與、認同及
支持「支聯會」的組織和主張，在國安法生效後亦如
此，例如他繼續任「支聯會」董事、常委和副主席。何
俊仁在2021年10月20日，向公司註冊處提交文件，辭

任「支聯會」董事。

激起他人厭惡憎恨政權
案情指，「支聯會」定期籌辦活動，宣傳推廣或支持
其目標及所謂的「五大綱領」，配合針對國家的負面內
容，激起他人對國家政權的厭惡、憎恨等情緒，以此作
為鼓吹及宣揚「支聯會」及其主張，以及組織籌款的途
徑，並煽動他人加入或認同「支聯會」。
控方總結何俊仁的認罪案情指，何俊仁一直以來鼓吹及
傳揚其主張，並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繼續堅持相關的顛
覆國家政權非法目標，繼續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
者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控方讀畢案情後，李運騰問何是否同意案情，何俊仁
表示同意。李運騰表示，接納何的認罪，並裁定其罪名
成立，求情及判刑將待審結後處理，又批准何之後無須
再出庭。
李運騰另下令下午法庭「閉門」，供控辯雙方就承認事

實作商討。李卓人代表律師稱，李卓人將在下周一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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